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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2 月 2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成员可回顾，安理会 2000 年 8 月 14 日第 1315（2000）号决议请

我与塞拉利昂政府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以设立一个独立特别法庭，起诉对在塞拉

利昂境内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以及塞拉利昂有关法律认定为犯罪的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人。 

 尽管我倾向赞成以摊款方式筹措法庭的经费，但安全理事会决定特别法庭的

费用应由国际社会自愿捐助承担。不过，安全理事会同意我的提案，即只有在联

合国获得充分的捐款足以支付法庭第一年运作的经费、并收到大量捐款足以支付

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运作经费之后，我才将以联合国的名义请法律顾问最后定夺是

否与塞拉利昂政府缔结关于设立特别法庭的协定（见 S/2001/693）。 

 其后，经过我无数次向各国呼吁之后，已收到了充分的资金和为此目的已认

捐的大量捐款；2002 年 1 月 16 日法律顾问和塞拉利昂检察总长签署了《联合国

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S/2002/246，附录二）。 

 自 2002 年 1 月以来，在弗里敦设立法庭一事进展极大。书记官长已将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支助事务设置妥当，以确保法庭的有效运作；检察官一直在塞拉利

昂境内外进行广泛调查，现已准备就绪，可于 2004 年 3 月进行审判。审判分庭

最近裁定，经法庭起诉目前并由其拘押的九人应分为三组一起受审。估计这三批

审判约将为时一年，即直至 2005 年 3 月。在审判法官下达判决后，再酌增上诉

时间，希望审判能在 2005 年 12 月以前结束。 

 不过，尽管有我本人的努力以及会员国代表最高级别的交涉和其他努力，经

由自愿捐款筹措的资金仅够支付法庭运作至第二年年底（即至2004年6月30日），

届时法庭将会用尽迄今可供使用的经费。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补足第三年所需费用，从而使审判能继续下去。

在此阶段，供第三年使用的自愿捐款据估计将不会超过 800 万美元，这意味着，

与暂时估计的 2 800 万至 3 000 万美元相比较，估计的短缺数大约在 2 000 万至

2 200 万美元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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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安全理事会一向从认为特别法庭的费用应由会员国用自愿捐款形式承

担的此一前提行事，但我一向都表示比较赞成通过摊款方式筹措经费，因为这是

唯一可行和可持续的财务机制，以给予稳定和继续的供资。因此，我援权启动该

法庭时曾在我给安理会主席的数封信中表明，我保留权利，准备在特别法庭运作

期间，随时请安理会考虑用其他办法为法庭筹资。 

 既然特别法庭业已设立，必须让特别法庭得以完成其工作，以使它能将那些

应就在塞拉利昂境内犯下极严重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员绳之以法。法庭的工作

是国家和解进程及恢复和维持塞拉利昂境内和平与安全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要向安理会成员提议，应付资金短缺问题的一个办法将是采用摊款

方式提供法庭第三年的所有或部分费用，同时亦须保持法庭的独立性质。 

 安全理事会不妨请我将此事提请大会注意，以期寻求为法庭批拨资金，同时

亦须保持法庭的独立行事。 

 请将此信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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